
三、《制度》对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工作的要求

为了有利于制度的贯彻执行，保证会计核算数字

的真实、准确，《制度》对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工作提出了

三个方面的要求。

1.对会计核算的要求

（1）总的要求。地质勘查单位必须按照本制度的规

定，正确、全面、及时地记录和反映各项资金的增减变

动情况，成本和费用的升降情况，节约与收益的形成和

分配情况；检查、监督各项财产和资金的合理使用，节

约与收益的正确分配；分析和总结财务、成本计划执行

情况，提出改进措施，不断提高地质勘查工作的经济及

社会效益。

（2）应遵守的三项基本会计原则。针对地质勘查单

位的特点，会计制度规定了地质勘查单位会计核算必

须遵守的三项原则。第一，权责发生制原则；第二，实际

成本核算原则，即地质勘查单位的各项财产物资，应按

实际成本核算（计价）除国家另有规定以外，一律不调

整帐面价值；第三，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各项收入与

其相关联的成本费用，必须在同一时期登记入帐，不得

脱节，不得提前或延后。

（3）会计核算基础工作。为保证会计数据的真实、

准确，会计制度对地质勘查单位会计核算基础工作提

出了如下要求：第一，对记帐及会计凭证提出了要求。

地质勘查单位发生的第一笔经济业务，都应取得或填

制合法的原始凭证。第二，对帐簿的要求。地质勘查单

位应根据规定的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的要求，设置会

计帐簿和辅助性的备查帐簿。第三，对会计档案的要

求。应建立档案，妥善保管，不得丢失损坏。

2.对会计机构及会计人员的要求

（1）关于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配备。制度要求每个

独立核算的地质勘查单位都应设置专门的财务会计机

构，配备相适应的会计人员，并根据工作需要，建立会

计人员岗位责任制。

（2）关于总会计师。制度要求大、中型地质勘查单

位要设置总会计师，主管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并赋予相

应的职权。

（3）关于会计工作交接。制度要求地质勘查单位会

计人员调动工作或因故离职时，要办理交接手续，不得

中断会计工作。会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应由财会机构

负责人或主管会计人员监交；财会机构负责人或会计

主管人员办理交接手续时，由总会计师或主管会计工

作的行政领导人监交。

3.对单位领导人的要求

（1）要带头遵守《会计法》和本制度，并组织本系

统、本单位全体职工认真贯彻执行，支持会计人员依法

行使职权；

（2）要把会计工作列入领导的议事日程，认真听取

汇报，检查指导会计工作，及时纠正、制止各种违反财

经纪律和会计制度的行为，解决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推进会计工作达标升级；

（3）要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的政

治、业务素质，要对会计人员进行考绩。做出显著成绩

的，要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充分调动会计人员的

积极性。

财会动态短讯三则

△为了宣传、贯彻财政部修订重印的、从今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加强国营施工

企业会计核算工作，8 月 1 日至 7 日，财政部在山西省

太原市举办了全国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讲习班。讲

习班对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的修订原因、指导思想、

修订的主要内容以及施工企业主要经济业务的核算方

法和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地讲解。

（刘光忠）

△为推动《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的贯彻执行，6

月 20 日至 27 日，财政部和地质矿产部在山东省泰安

市联合举办了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讲习班。参加讲

习班的有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及部分二级管理单位的同

志，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建设银行分行

的同志。讲习班采取了讲解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讲解

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全国统一的地质勘查单位会计

制度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会计科目的设置和主要经济

业务的核算方法、成本的核算、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等

四个方面。

（本刊通讯员）

△浙江省临海市于 7 月 29 日至 30 日举办了一次

撰写“财务分析报告”的竞赛。竞赛分团体和个人两种。
“财务分析报告”要求以 1991 年上半年的企、事业单位

的财务活动为内容，进行全面分析或专题分析。评选办

法采取群众评议和评委会评定结合的形式。这次竞赛

活动，不仅有利于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而且为交

流提高经济效益经验开创一种好形式。 （吴明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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